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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人壽團體住院前後門診醫療保險金附加條款台灣人壽團體住院前後門診醫療保險金附加條款台灣人壽團體住院前後門診醫療保險金附加條款台灣人壽團體住院前後門診醫療保險金附加條款    

保險單條款保險單條款保險單條款保險單條款    
（（（（住院前後門診醫療保險金住院前後門診醫療保險金住院前後門診醫療保險金住院前後門診醫療保險金））））    

（（（（免費申訴電話免費申訴電話免費申訴電話免費申訴電話：：：：0800080008000800----213213213213----269269269269））））    

１１１１、、、、本商品經本公司合格簽署人本商品經本公司合格簽署人本商品經本公司合格簽署人本商品經本公司合格簽署人員檢視其內容業已符合一般精算原則及保險法令員檢視其內容業已符合一般精算原則及保險法令員檢視其內容業已符合一般精算原則及保險法令員檢視其內容業已符合一般精算原則及保險法令，，，，惟為確保權益惟為確保權益惟為確保權益惟為確保權益，，，，基於基於基於基於

保險公司與消費者衡平對等原則保險公司與消費者衡平對等原則保險公司與消費者衡平對等原則保險公司與消費者衡平對等原則，，，，消費者仍應詳加閱讀保險單條款與相關文件消費者仍應詳加閱讀保險單條款與相關文件消費者仍應詳加閱讀保險單條款與相關文件消費者仍應詳加閱讀保險單條款與相關文件，，，，審慎選擇保險商品審慎選擇保險商品審慎選擇保險商品審慎選擇保險商品。。。。

本商品如有虛偽不實或違法情事本商品如有虛偽不實或違法情事本商品如有虛偽不實或違法情事本商品如有虛偽不實或違法情事，，，，應由本公司及負責人依法負責應由本公司及負責人依法負責應由本公司及負責人依法負責應由本公司及負責人依法負責。。。。    

２２２２、、、、投保後解約或不繼續繳費可能不利消費者投保後解約或不繼續繳費可能不利消費者投保後解約或不繼續繳費可能不利消費者投保後解約或不繼續繳費可能不利消費者，，，，請慎選符合需求之保險商品請慎選符合需求之保險商品請慎選符合需求之保險商品請慎選符合需求之保險商品。。。。    

３３３３、、、、保險契約各項權利義務皆詳列於保單條款保險契約各項權利義務皆詳列於保單條款保險契約各項權利義務皆詳列於保單條款保險契約各項權利義務皆詳列於保單條款，，，，消費者務必詳加閱讀了解消費者務必詳加閱讀了解消費者務必詳加閱讀了解消費者務必詳加閱讀了解。。。。    

歡迎至台歡迎至台歡迎至台歡迎至台灣人壽網頁灣人壽網頁灣人壽網頁灣人壽網頁：「：「：「：「www.taiwanlife.comwww.taiwanlife.comwww.taiwanlife.comwww.taiwanlife.com」」」」了解本公司經營資訊了解本公司經營資訊了解本公司經營資訊了解本公司經營資訊（（（（資訊公開說明文件資訊公開說明文件資訊公開說明文件資訊公開說明文件），），），），亦可電洽亦可電洽亦可電洽亦可電洽

24242424 小時保戶服務專線小時保戶服務專線小時保戶服務專線小時保戶服務專線：：：：0800080008000800----099099099099----850850850850 或或或或（（（（02020202））））8170817081708170----5156515651565156。。。。    

備查文號：100 年 12 月 02 日 100 台壽數二字第 00062 號 

修訂文號：101 年 07 月 01 日依 101 年 02 月 07 日 

金管保財字第 10102501561 號令修正 

備查文號：101 年 11 月 09 日 101 台壽數二字第 00091 號 

備查文號：102 年 01 月 21 日 101 台壽數二字第 00130 號 

備查文號：102 年 10 月 21 日台壽數二字第 1020002916 號 

備查文號：103 年 01 月 27 日台壽數二字第 1030000068 號 

修訂文號：103 年 05 月 01 日依 103 年 01 月 22 日 

金管保壽字第 10202131810 號函修正 

備查文號：103 年 07 月 31 日台壽數二字第 1030003235 號 

備查文號：104 年 01 月 16 日台壽數二字第 1040000122 號 

修訂文號：104 年 08 月 04 日依 104 年 06 月 24 日 

金管保壽字第 10402049830 號函修正 

備查文號：104 年 10 月 08 日台壽數字第 1040004188 號 

中華民國104年11月20日金管保壽字第10402548850號函核准 

中華民國105年1月1日台壽字第1052000001號函備查修正 

 

【【【【附加條款之訂定及構成附加條款之訂定及構成附加條款之訂定及構成附加條款之訂定及構成】】】】    

第 一 條：本「台灣人壽團體住院前後門診醫療保險金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依要保人之

申請，經本公司同意附加於「台灣人壽團體住院醫療日額健康保險附約」、「台灣人壽團體

住院醫療健康保險附約」、「台灣人壽新團體住院醫療健康保險附約」、「台灣人壽新團體

住院醫療日額健康保險附約」、「台灣人壽團體住院醫療實支實付健康保險附約」、「台灣

人壽新團體住院醫療日額健康保險附約B型」或「台灣人壽金福企團體住院醫療實支實付健康

保險附約」（以下簡稱本附約）後始生效力。 

本附加條款附加於本附約上，並構成本附約之一部分。本附加條款未約定者，悉依本附約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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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定。 

 

【【【【名詞定義名詞定義名詞定義名詞定義】】】】    

第 二 條：本附加條款所稱「手術」係指符合行政院衛生署最新公布之全民健康保險醫療費用支付標準

第二部第二章第七節所列舉之手術，不包括該支付標準其他部、章或節內所列舉者，但未來

全民健康保險醫療費用支付標準之手術範圍或章節變更時，按變更後之範圍及章節。 

 

【【【【住院前後門診醫療保險金的給付住院前後門診醫療保險金的給付住院前後門診醫療保險金的給付住院前後門診醫療保險金的給付】】】】    

第 三 條：被保險人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因疾病或傷害住院診療時，於其住院前一週內及出院後

一週內（住院及出院當日亦計入），因與住院同一疾病或傷害而接受門診診療者，本公司按

保險單所記載該被保險人之保險金額乘以實際門診日數（不論被保險人同一日之門診次數為

一次或多次，均以一日計），給付住院前後門診醫療保險金。 

若被保險人於住院期間曾經接受手術治療者，前項住院前後門診醫療保險金的期間則延長為

住院前二週內及出院後二週內（住院及出院當日亦計入）。 

 

【【【【保險費的計算保險費的計算保險費的計算保險費的計算】】】】    

第 四 條：本附加條款的保險費總額以平均保險費率乘保險金額總額計算，但在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

因保險金額總額的增減而致保險費總額有增減時，要保人與本公司應就其差額補交或返還。 

前項所稱「平均保險費率」是按訂定本附加條款或續保時，依要保人的危險程度及每一被保

險人的性別、年齡、保險金額所算出的保險費總和除以全體被保險人保險金額總和計算。 

被保險人身故時，本公司應從當期已繳保險費扣除以該被保險人按日數比例計算已經過期間

之保險費後，將該被保險人未滿期保險費退還要保人。 

 

【【【【住院前後門診醫療保險金的申領住院前後門診醫療保險金的申領住院前後門診醫療保險金的申領住院前後門診醫療保險金的申領】】】】    

第 五 條：受益人申領住院前後門診醫療保險金時，應檢具下列文件。 

一、保險金申請書。 

二、醫療診斷書及註明入、出院和門診日期之住院證明。（但被保險人為醫師時，不得為被

保險人出具診斷書或住院證明。） 

三、受益人的身分證明。 

受益人申領保險金時，本公司於必要時得另經其同意調閱被保險人之就醫相關資料，其一切

費用由本公司負擔。 

 

【【【【除外責任除外責任除外責任除外責任】】】】    

第 六 條：被保險人因下列原因所致之疾病或傷害而接受門診診療者，本公司不負給付各項保險金的責

任。 

一、被保險人之故意行為（包括自殺及自殺未遂）。 

二、被保險人之犯罪行為。 

三、被保險人非法施用防制毒品相關法令所稱之毒品。 

被保險人因下列事故而接受門診診療者，本公司不負給付各項保險金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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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美容手術、外科整型。但為重建其基本功能所作之必要整型，不在此限。 

二、外觀可見之天生畸形。 

三、健康檢查、療養、靜養、戒毒、戒酒、護理或養老之非以直接診治病人為目的者。 

四、懷孕、流產或分娩及其併發症。但下列情形不在此限： 

(一)懷孕相關疾病： 

1.子宮外孕。 

2.葡萄胎。 

3.前置胎盤。 

4.胎盤早期剝離。 

5.產後大出血。 

6.子癲前症。 

7.子癇症。 

8.萎縮性胚胎。 

9.胎兒染色體異常之手術。 

(二)因醫療行為所必要之流產，包含： 

1.因本人或其配偶患有礙優生之遺傳性、傳染性疾病或精神疾病。 

2.因本人或其配偶之四親等以內之血親患有礙優生之遺傳性疾病。 

3.有醫學上理由，足以認定懷孕或分娩有招致生命危險或危害身體或精神健康。 

4.有醫學上理由，足以認定胎兒有畸型發育之虞。 

5.因被強制性交、誘姦或與依法不得結婚者相姦而受孕者。 

(三)醫療行為必要之剖腹產，並符合下列情況者： 

1.產程遲滯：已進行充足引產，但第一產程之潛伏期過長（經產婦超過14小時、初

產婦超過20小時），或第一產程之活動期子宮口超過2小時仍無進一步

擴張，或第二產程超過2小時胎頭仍無下降。 

2.胎兒窘迫，係指下列情形之一者： 

a.在子宮無收縮情況下，胎心音圖顯示每分鐘大於160次或少於100次且呈持續性

者，或胎兒心跳低於基礎心跳每分鐘30次且持續60秒以上者。 

b.胎兒頭皮酸鹼度檢查PH值少於7.20者。 

3.胎頭骨盆不對稱係指下列情形之一者： 

a.胎頭過大（胎兒頭圍37公分以上）。 

b.胎兒超音波檢查顯示巨嬰（胎兒體重4000公克以上）。 

c.骨盆變形、狹窄（骨盆內口10公分以下或中骨盆9.5公分以下）並經骨盆腔攝影

確定者。 

d.骨盆腔腫瘤（包括子宮下段之腫瘤，子宮頸之腫瘤及會引起產道壓迫阻塞之骨

盆腔腫瘤）致影響生產者。 

4.胎位不正。 

5.多胞胎。 

6.子宮頸未全開而有臍帶脫落時。 

7.兩次（含）以上的死產（懷孕24周以上，胎兒體重560公克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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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分娩相關疾病： 

a.前置胎盤。 

b.子癲前症及子癇症。 

c.胎盤早期剝離。 

d.早期破水超過24小時合併感染現象。 

e.母體心肺疾病： 

(a)嚴重心律不整，並附心臟科專科醫師診斷證明或心電圖檢查認定須剖腹產者

。 

(b)經心臟科採用之心肺功能分級認定為第三或第四級心臟病，並附診斷證明。 

(c)嚴重肺氣腫，並附胸腔科專科醫師診斷證明。 

五、不孕症、人工受孕或非以治療為目的之避孕及絕育手術。 

 

【【【【受益人受益人受益人受益人】】】】    

第 七 條：住院前後門診醫療保險金的受益人，為被保險人本人，本公司不受理其指定或變更。 

被保險人身故時，如本附加條款保險金尚未給付或未完全給付，則以被保險人之法定繼承人為該

部分保險金之受益人。 

前項法定繼承人之順序及應得保險金之比例適用民法繼承編相關規定。 

 

【【【【投保年齡的計算及錯誤的處理投保年齡的計算及錯誤的處理投保年齡的計算及錯誤的處理投保年齡的計算及錯誤的處理】】】】    

第 八 條：要保人在申請投保時，應將被保險人出生年月日在被保險人名冊填明。被保險人的投保年齡，以

足歲計算，但未滿一歲的零數超過六個月者，加算一歲。 

被保險人的投保年齡發生錯誤時，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真實投保年齡較本公司保險費率表所載最高年齡為大者，該被保險人部分之保險契約效

力自始無效，其已繳保險費無息退還要保人。 

二、因投保年齡的錯誤，而致溢繳保險費者，本公司無息退還溢繳部分的保險費。但在發生

保險事故後始發覺且其錯誤發生在本公司者，本公司按原繳保險費與應繳保險費的比例

提高保險金額，而不退還溢繳部分的保險費。 

三、因投保年齡的錯誤，而致短繳保險費者，要保人得補繳短繳的保險費或按照所付的保險

費與被保險人的真實年齡比例減少保險金額。但在發生保險事故後始發覺且其錯誤不可

歸責於本公司者，要保人不得請求補繳短繳的保險費。 

前項第一款、第二款前段情形，其錯誤原因歸責於本公司者，應加計利息退還保險費，其利

息按民法第二百零三條法定週年利率計算。 

 


